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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考试管理规定》第八条规定，学生

原则上要在期末考试周参加考试，因极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

加考试者，必须于该门课程考试之前办理相关缓考手续。为

进一步规范缓考管理工作，现就本科生缓考相关事项作如下

规定： 

一、可申请缓考事由及具体要求 

1. 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，须持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或学

校医院出具的诊断休假证明； 

2. 因参加学校组织的重大活动、学科或科技竞赛、交

流学习等需要申请缓考的，须出具证明材料并由活动组织部

门签章确认； 

3. 因学生本人或直系亲属发生重大变故等不可抗力原

因申请缓考的，须由本人提供相关证明/详细说明材料，由

辅导员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。 

4. 课程考试时间冲突者，须由学院教务员查核确认。 

二、缓考申请审批流程：学生完整填写《缓考申请表》，

附证明材料——相关学院和任课老师审批——学生登录教

务系统申请——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员确认——开课单位教

务员确认。 

三、学生提供的缓考证明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凡弄虚作



假获取缓考资格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缓考资格。 

四、缓考申请须在课程考试开始之前办理，未申请缓考

或申请未获批而不参加考试者，按缺考处理，考试成绩以零

分记。 

五、各学院应于每学期末汇总缓考课程与缓考学生名

单，提前做好下学期初缓考各项安排准备工作，不得延迟应

缓考课程的缓考时间。应缓考课程完成情况，纳入对学院人

才培养工作的年度绩效考核。 

六、获批缓考的学生，应在下学期开学初，按照开课学

院的考试安排，参加缓考课程的考试。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参

加缓考考试的，按缺考处理，考试成绩以零分记 

七、缓考成绩记载说明 

1. 任课教师录入教学班课程成绩，应同时录入缓考学

生除期末成绩以外的所有分项成绩，期末成绩和总评成绩默

认以“缓考”标识。 

2. 缓考考试成绩由任课教师按原课程评定标准进行评

定，并如实录入教务系统。 

 

附件：华南师范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缓考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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